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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BA_E6_9C_80_E9_c122_483729.htm ???? 最高额保证是指

保证人与债权人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

生的不特定债权，由保证人提供担保而订立的保证合同。最

高额保证的期间是保证人在预定的最高额限度内，对不特定

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 最高额保证的期间与单个形

式保证的期间是不同的。单个形式的保证期间即保证责任期

间，是根据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债权人应当向债务人

或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期间。该保证在设定时，因其担保的债

权已经特定，债权额已经确定，因此保证期间是保证人对特

定债权承担保证责任的最后期间，保证人仅于保证期限内承

担保证责任。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债权人没有在约定或者法

律规定的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保证期间届满，保证

人的保证责任即消灭，因此单个形式的保证期间仅具有免除

保证人的保证责任的效果。而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是“在一

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最高额保证在设定时，其担保

的债权尚未发生或虽已发生却仍处于变动的不特定状态之中

，债权额是不确定的，只有一定期间届满，决算期届至，债

权额才能确定，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才能产生。因此，在最高

额保证合同中，保证期间虽然从性质上也是保证人承担保证

责任的责任期间，但其存在两个期间：保证人应对一系列债

权承担责任的范围期间；在不特定债权额确定之后，债权人

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期间。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最高额保

证的期间应区别为最高额保证的存续期间和最高额保证的责



任期间。??一、最高额保证的存续期间?? 最高额保证的存续期

间是根据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保证人应就一段时间内

发生的债权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最高额保证因其

存续期间的届满而消灭，最高额保证的保证人仅对其所承诺

的一定期间内发生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一定期间之前或之

后发生的债权均不在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范围之内，并且其所

担保的债权不得超过约定的最高限额。应当指出，保证人所

担保的债权最高限额是以一定期间届满时（即决算日）实际

存在的债权余额为准，不能将最高限额理解为在一定期间内

各笔债权实际发生的总额。?? 最高额保证的存续期间届满，

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余额特定，保证人应承担的保证责

任的范围确定，因此最高额保证的存续期间具有终止最高额

保证关系的效力。《担保法》第14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

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

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

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第27条规定：“保证人依照

本法第14条规定就连续发生的债权作保证，未约定保证期间

的，保证人可以随时书面通知债权人终止保证合同，但保证

人对于通知到债权人前所发生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下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23条规定：“最高额保

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

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上述

规定中的“一定期间”和“保证期间”应当理解为最高额保

证的存续期间。?? 最高额保证的存续期间依照债权人和保证

人的意思而确定。债权人和保证人明确约定最高额保证的存



续期间的，约定的存续期间的终点，为债权额的决算期，在

最高额保证的存续期间内所发生的债权，保证人承担保证责

任。债权人和保证人对最高额保证的存续期间没有约定的，

保证人可以通知债权人终止最高额保证，保证人的通知到达

债权人之日，应为债权额的决算日，保证人对最高额保证终

止前所发生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未通知债权人终

止最高额保证的，最高额保证随被担保的债权的存在而存在

。??二、最高额保证的保证责任期间?? 最高额保证的保证责任

期间，是最高限额内的债权余额确定后，保证人向债权人承

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也即债权人应当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期

间。当最高额保证的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履行责任的期间开

始，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应受单个形式保证的保证责任期间的

限制。?? （一）最高额保证责任期间的起算点应从何时开始

？最高额保证是保证人在其承诺的额度范围内，对债务人一

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额的确定应当

以决算期为准。决算期是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的被担保债权

的决算日期，是确定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实际数额的时

期。《担保法司法解释》第23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

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

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根据该条规定

，最高额保证中保证责任的起算点是“不特定的债权确定后

”，即以不特定的债权确定之日作为最高额保证的债权额的

决算期。决算期的确定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1）当事人在

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最高额保证的存续期间，存续期间的

终点，即为债权额的决算期；（2）在最高额保证的存续期间

内，债权人与保证人协议终止保证合同，保证合同终止之日



为债权额的决算期；（3）保证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在当事人

对最高额保证存续期间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担保法》第27

条规定，“保证人可以随时书面通知债权人终止保证合同，

但保证人对于通知到达债权人前所发生的债权，承担保证责

任。”保证人的书面通知到达债权人之日，即为债权额的决

算期。?? 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了保证合同的存续期间，这一

期间的终点，即为债权额的决算期，保证人应自决算期开始

就其担保的债权额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已无争论。在最

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存续期间内，主合同解除，债权额确定

，是否产生保证人保证责任期间的起算问题？对此有不同的

理解。一种观点认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了保证责任的存

续期间，应当依照保证人和债权人的意思确定。主合同解除

，最高额保证合同所约定的存续期间并没有届满，而最高额

保证的保证人责任应为约定期限届满时的责任，在最高额保

证合同约定的保证责任存续期间内，保证人不产生保证责任

。也有观点认为，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存续期间内，主

合同解除，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发生的可能性已经

消灭，在不特定债权已经确定的情况下，保证人应当向债权

人承担保证责任。?? 笔者认为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

责任存续期间内，如果主合同解除，不特定债权确定，债权

人有权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理由如下：?? 1、从最高额保证的

立法本意看，最高额保证的存续期间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确

定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范围，保证人只对存续期间之内发生的

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对存续期间之前或之后发生的债务不必

承担责任。主合同在最高额保证约定的存续期内解除，不特

定债权的决算期在存续期间的终点前确定，保证人的保证责



任范围仍限定在约定存续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因此债权

人在最高额保证的存续期间内，就已经确定的债权额向保证

人主张权利不违反担保法的规定。?? 2、从《担保法司法解释

》第23条规定来看，该条文采用了“不特定的债权确定后”

的概念，而没有直接采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的存续期

间届满”这样一个明确固定的时间概念，说明最高人民法院

在制定该条款时，充分考虑到了最高额保证的保证人责任“

是一定期间不特定债权确定后的余额责任”的特点。最高额

保证是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若被担保债权的发

生已不可能，则有确定债权额的必要，消灭最高额保证。在

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存续期间内如果出现被担保的不特定债权

发生的可能性已经消灭的情况（如主合同解除、债务人破产

等），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在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

人不履行保证责任，债权人对保证人的未到约定期的债权应

当视为已经到期，债权人有权在保证人应当承担的保证责任

范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 3、“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了保

证责任的存续期间的，保证人责任应为约定期限届满时的责

任，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责任存续期间内，保证人

不发生保证责任”的观点，主要是考虑提前解除合同并决算

债权余额的作法，将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时间提前，势必会加

重保证人责任。如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自1995年12月1

日2005年12月1日止，保证人对于主债务人向债权人借款而发

生的全部债务，以2000万元为限，提供最高额保证。保证期

间二年，自2005年12月2日2007年12月1日。根据约定，保证人

本来是根据自身在2005年12月2日后两年内的能力来决定自己

是否提供最高额保证的，主合同却在2001年12月1日解除，保



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时间提前了四年。最高额保证合同设定

时保证人十年后承担责任和四年后承担责任，绝对不应该仅

仅理解为时间概念的差别，因此以主合同解除、不特定债权

确定后即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对保证人未免有所不公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存续期间绝对

化，只考虑到存续期间的形式，而忽略了最高额保证的存续

期间的实质意义：存续期间的届满，只在于确定保证人应承

担责任的债权实际数额。换句话说，如果存续期间内保证人

应承担责任的债权实际数额能够得到确定，最高额保证合同

的保证人即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 另外

，从维护最高额保证的保证人的利益角度考虑，债权人在债

务人信誉下降，不能及时履行债务的时候，及时解除主合同

，并以合同解除之日作为“不特定债权确定之日”，实际上

缩短了最高额保证的存续期间即保证人应承担保证责任的债

权发生的范围期间，减少了保证人“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

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的数额，并使保证人向债务人的

追偿权提前，避免了保证人可能承担的更大风险。因此在某

种意义上，“提前解除合同并确定决算日”是对债权人和保

证人利益的共同保护。?? （二）最高额保证的保证责任的具

体期限 最高额保证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最高额保证的保证

责任期间应从决算期起算，保证责任的具体期限，应受单个

形式保证的保证责任期间的限制。?? 1、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

的保证责任期间早于或者等于决算期的?? 在普通保证中，保

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

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2条第1款明确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

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



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 和普通保

证不同的是，最高额保证的保证责任期间自决算期开始起算

。在最高额保证中，如果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早于

或者等于决算期间，其约定的效力如何？担保法及担保法的

司法解释均无相应规定，而最高额保证在不特定债权确定后

，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应受单个形式保证的保证责任期间的限

制，因此此种情况应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2条第1款的

规定，按没有约定对待，保证责任期间为决算日起六个月

。?? 2、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对保证责任期间约定不明确的，比

如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

时为止的?? 在普通保证中，保证责任期间约定不明确的，比

如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

时为止的，《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2条第2款规定：“保证合

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内

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二年。” 在最高额保证中，如果保证合同中对保证责任期间

约定不明确的，也应视为约定不明，保证责任期间为决算日

起二年。?? 3、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对保证责任期间的约定超过

二年，保证责任期间如何确定?? 《担保法司法解释》对保证

责任期间只规定了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期限应如何计算，

但没有对明确约定的期限长短作出限制性规定。司法实践中

有观点认为：保证责任期间是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间，原则

上这个期间不能超出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当事人约定的保

证责任期间不能长于二年，长于二年的部分无效。这种观点

首先不符合担保法的规定，因为担保法没有对当事人约定的

保证期间作出上限的规定；其次混淆了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



期间的区别。保证责任期间的性质是一种除斥期间，而不是

一种诉讼时效。所以我们不能用诉讼时效的有关理论去约束

、去规范保证责任期间。在目前的法律没有对债权人向保证

人主张权利的最长期间不能超过两年前的限制性规定前，很

难推出“当事人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不能超过二年”这一结

论。?? 4、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对最高额保证的存续期间有约定

，而对保证责任期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如果最高额保

证合同约定有保证人债务清偿期限的，比如最高额保证合同

约定，最高额保证的期间为2001年2月1日起至2001年11月1日

止，保证人从2001年11月1日起一个月内，在500万元的最高额

范围内，清偿债务人在最高额保证期间发生的债务。该合同

约定的债务清偿期限为2001年11月1日后的一个月。这种情况

下如何确定保证责任期间，《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7条第1项

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有保证人清偿债务期限的，保证期

间为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5、最高额保证合同中

，没有约定债务清偿期限的，如何确定保证期间?? 司法解释

第37条第2项：“没有约定债务清偿期限的，保证期间自最高

额保证终止之日或自债权人收到保证人终止保证合同的书面

通知到达之日起六个月。” 最高额保证的终止日，即为最高

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属于保证范围的债务发生的最后到期日。

而债权人收到保证人终止保证合同的书面通知之日，适用最

高额保证合同没有约定最高额保证终止日期的情况。《中华

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27条的规定，在最高额保证合同没有

约定最高额保证终止日期的，“保证人可以随时书面通知债

权人终止保证合同，但保证人对于通知到债权人前所发生的



债权，承担保证责任。”由于保证人关于终止保证合同的通

知到达债权人时便发生了终止保证合同的效力，所以该终止

通知到达之日即为保证终止之日。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收

到保证人终止保证合同的书面通知之日起六个月。”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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